
中共哈尔滨体育学院委员会文件

哈体院党干〔2022〕10号

关于免去刘梅同志职务的通知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

经 2022 年 5 月 26 日中共哈尔滨体育学院委员会 2022

年第 15 次会议研究决定，免去：

刘 梅 体育人文社会学院党总支书记职务

该同志免职时间自学校党委会研究决定之日算起。

特此通知。

中共哈尔滨体育学院委员会

2022 年 5 月 27 日

哈尔滨体育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27 日印发

共印 8 份


